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

CB(1)840/13-14(05)

 
改善寶田邨浴室的建議 

 
目的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報告房屋署就改善寶田邨浴室的研究結果及建

議推行的有關計劃。 
 
 
背景 
 
2.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3 年 6 月 3 日的會議上討論了改善寶

田邨居住環境的事宜(詳情請參閱立法會 CB(1)1153/12-13(04)號文件)。當

時委員通過動議，要求政府就擴大寶田邨單位的浴室進行探討和研究，並

在完成研究後，安排委員進行實地視察。 
 
3. 寶田邨位於屯門區，於 2000 年落成，原本設計為中轉房屋作短暫

居住之用。由於中轉房屋的需求下降，為充分善用公共資源，香港房屋委

員會(下稱「房委會」)於 2004 年開始逐步將空置及其後收回的中轉房屋單

位改為公共租住房屋(下稱「公屋」)單位，以作編配用途。為了與其他公

屋單位編配標準看齊，獲編配入住該邨的公屋住戶會被分配至較大的單

位。然而，由於一人申請的需求殷切，一人申請者可能會獲編配較細小的

單位；除了浴室較細小外，該邨的環境及設施標準與其他公共租住屋邨相

近，住戶大致上感到滿意。 
 
4. 雖然該邨的公屋租户很多是透過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」獲配單位

並享有多項租務優惠，而房屋署亦會為有需要的住戶提供特別調遷，但浴

室細小的事宜仍然備受關注。為解決有關問題，房委會自 2006 年起，將原

來設置於近浴室門口的洗手盆，轉移到浴室的角落並改用角形洗手盆，以

騰空更多浴室內的活動空間。現時邨內已有約 62%單位完成改裝工程。不

過，此項改善設計只能勉強改善相關情況。 
 
 
全面研究各種改善方案 
 
5. 為回應居民的關注及委員於2013年6月3日會議上的要求，房屋署

就改善及擴大浴室的各種可行方案進行了全面研究，檢視多項方案相關的

因素，包括技術方面的因素、將會產生的滋擾、成本效益及對單位供應的



影響。研究結果列載於下文。 
 
建議採用方案：改動單位內浴室的間隔牆 
 
6. 此方案改動分隔浴室與廚房(適用於 1 人及 2 人單位)或客廳(適用

於 3 人、4 人及 5 人單位)的非承重牆。這可有效利用廚房或客廳的空間，

以擴大浴室(見附件一)。在所有研究的方案中，此方案造成的滋擾最少，

亦最符合效益。工程進行時只會引起輕微的噪音和振動。我們預計約需 15
至 20 日便可完成一個單位的改動工程。 
 
7. 完成改動後，浴室面積將可平均增加約 30%。我們已進行實體示

範單位試驗，並證實改動後的浴室活動空間有顯著改善。 
 
其他方案：大型的改建或重建樓宇 
 
8. 房署亦曾就擴大浴室面積研究其他方案，包括： 
 

(a) 改動相連單位的間隔：將兩個相連單位的非結構間隔牆改動; 
(b) 改動整幢樓宇的內部間隔：在結構及外牆容許作出改動的情況

下，重新改動所有單位的佈局; 
(c) 拆卸及重建樓宇 

 
9. 我們曾詳細研究上述各項改建方案，但發現在技術上受到現時樓

宇佈局的限制，包括窗戶及熱水爐通風位置、建築物條例對浴室、廚房和

客廳窗戶的規定及結構牆和大門口位置等。此外，重新改動佈局亦會導致

大量加建屋宇裝置設施外露。樓層的平面圖及技術上的限制載於附件二。 
 
10. 我們認為上述方案在現階段並不可行，原因如下： 
 

(a) 工程複雜、所需時間很長及帶來滋擾； 
(b) 住戶必須搬遷及重置，安排不僅複雜，亦會影響現時已非常緊

絀的公屋單位供應； 
(c) 改建工程需要逐座進行，故未能及時改善該邨的居住環境；及 
(d) 工程既不環保亦不符合成本效益。 

 
 
推行計劃 
 
11. 至於邨內現時已有人居住的單位，房委會會在接獲住戶申請時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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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改動工程。房委會亦會於翻新空置單位時改動這些單位的間隔牆。考慮

到改動工程進行時可能會影響住戶，我們會先改動現有的空置單位，以供

有需要的申請人作臨時居所。當有足夠已完成改動工程的空置單位時，我

們會邀請居民申請參與計劃。我們亦會安排居民於申請前參觀已作出改動

的示範單位。 
 
12. 我們預計，並非所有居民均會參與計劃。不過，考慮到可作臨時

居所的空置單位供應及人力資源有限，加上工程可能會對附近居民造成滋

擾，改動工程需要分階段進行。我們會制定行政準則，以決定展開工程的

先後次序。 
 
13. 施工期間，為減低對住戶帶來的滋擾，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加裝保

護裝置，將施工範圍與單位內其他範圍分隔，並會覆蓋居民的傢俱。當工

程進行時，受影響的住戶可申請臨時居所或留居原址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

倘若住戶決定留居現址，則須接受改動工程期間無法使用浴室及廚房。 
 
 
未來路向 
 
14. 儘管受上述的制肘所限，我們預計每月可完成 200 至 250 個單位

的改動工程(包括在翻新空置單位時一併進行的改動工程)。待獲得足夠經

驗及適當地調整工作流程後，計劃將會擴展至浴室設計與寶田邨單位相類

似的天恩邨一期。 
 
 
15. 在聽取委員的意見後，此建議將呈交予房委會轄下的資助房屋小

組。若獲得通過，改善計劃將於下一個財政年度(即 2014/15 年度)展開。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
2014 年 2 月 
 



附件一 
(頁一，共兩頁) 

 
 

 



附件一 

(頁二，共兩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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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(頁一，共一頁) 

 

 

 
 

 
 
 




